














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皖安办〔2023〕9号

安徽省安委会办公室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
公共场所人员聚集安全管理的通知

各市安委会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，全面落

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深刻吸取国内外人员聚集安全事故

教训，提高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，完善应急体系建设，国务院

安委会办公室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场所人员聚集安全管

理的通知》。现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意见，请

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“三个狠抓”专项行动，加强公共场所

常态化高质量监管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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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安全生产“三个狠抓”专项行动的部署要求，将公共场所安

全监管纳入“三个狠抓”专项行动，推动落实企业及承办单位主

体责任，严格落实《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

常态化高质量开展公共场所安全监管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结合

实际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，明确任务分工，确保有关任务要求尽

快传达并落实到基层一线。要紧密结合自身实际，建立公共场所

人员聚集安全问题风险隐患清单化管理机制，分级分类建立台

账，做到整改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时限、预案“五落实”。

二、推进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建设，提升公共场所监

测预警能力。各地要按照《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平台建设

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大力推进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，提升

公共场所安全保障水平。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推

广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“合肥模式”的意见》，在城市生命线安

全一期工程基础上，坚持查漏补缺、提标扩面，推进燃气、桥梁、

供水、排水防涝等领域“全覆盖”，并逐步拓展至燃气终端、消

防、电梯、窨井盖、热力、综合管廊等领域，因地制宜探索建设

路面塌陷、轨道交通等特色应用场景。要综合运用巡逻值守、人

工智能算法分析、人口密度热力图等多种方式，强化人流密度实

时监测，及时采取引流、限流、疏散等避险措施，严防公共场所

人员聚集安全事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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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严格落实灾害事故应急联动工作机制，全力降低人员伤

亡和财产损失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接到公共场所人员聚集安全事

故信息，或人员大规模聚集可能导致灾害事故发生的预警信息

后，在向党委、政府及上级部门报告的同时，要按照省安委会、

省减灾委《关于进一步健全我省灾害事故应急联动工作机制暂行

规定》要求，立即同步抄送同级应急、公安、交通、卫健、消防

等部门，并迅速启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，开展先期救援，精准抓

住“窗口期”，统筹前后方、上下级，调度各方资源抢险救援，

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

附件：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场所人员聚

集安全管理的通知

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3年 2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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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。

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3年 2月 10日印发

共印 1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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